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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4 次放射性物料管制會議紀錄 

 
一、時間：106 年 12 月 14 日下午 2 時 0 分 

二、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四、主席：劉文忠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張世傑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略 

六、討論事項：各項討論議案如附。 

七、會議決議：各項議案決議如附。 

八、散會。(下午 4 時 3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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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次決議事項未結案件：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18 請台電公司說明「乾式貯存密封鋼筒應力

腐蝕劣化研究發展」規劃報告之辦理情形。
物管局 

嚴國城 

台電公司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請台電公司依國際最新乾式貯存密封鋼筒應力腐蝕劣化研究發展

情形，更新「乾式貯存密封鋼筒應力腐蝕劣化研究發展」規劃報告，

於 107 年 6 月底前提報本局備查，並積極籌措研究發展經費，俾利

本案能儘早執行。 

2. 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43 

請台電公司說明核一廠第二期室內乾式貯

存設施先期作業規劃及場址調查評估結

果。 

物管局 

李博修 

台電公司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本議案請依據本會 106 年 10 月 11 日會物字第 1060013316 號函之

審定結果，於 110 年 1 月提出建照申請及 115 年 12 月完工啟用。

倘未來執行有具體事由或不可歸責於貴公司之情事者，屆時得依核

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5 條之規定，向本會申請期程變更。 

2. 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46 

請台電公司說明「提升蘭嶼貯存場營運安

全實施計畫」整備檢討情形、專案稽查計

畫及地方溝通辦理現況。 

物管局 

唐大維 

台電公司 

核安處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請台電公司持續進行地方溝通，俾計畫順利進行，並加強重裝整備

作業，確保作業安全。 

2. 本案繼續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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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49 

請台電公司依照核一廠除役計畫，加強計

畫內各階段之稽查及品保作業，請說明該

廠永久停止運轉前後期間，除役前置作業

準備情形，並應成立專案稽查小組。 

物管局 

張明倉 

台電公司 

 

決議 1. 核一廠除役計畫永久停止運轉前後期間之前置準備事項，及除役計

畫審查結論所列之重要管制事項，請列管追蹤執行進度，以落實品

保作業，確保除役計畫如期如質完成。 

2. 本案結案。 

 
本次會議新增議題： 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3 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方案辦

理情形。 
物管局 

李彥良 

台電公司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方案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替代應

變方案，請台電公司依本會 106 年 2 月審查結論積極辦理，集中貯

存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，應自 106 年 3 月起 3 年內完成，設施

於 8 年內完工啟用。 

2. 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4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 SNFD2017 報

告國際同儕審查作業辦理情形及 106 年底

應提報資料目前辦理情形。 

物管局 

萬明憲 

台電公司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有關國際同儕審查作業各有關文件，請台電公司切實依據高放處置

專案品保計畫之有關要求辦理，以確保文件品質，並確保計畫成果

之可檢視性及可回溯性。 

2.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歷次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會議決議要

求事項確實辦理。 

3. 本案繼續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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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5 核一廠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液、固化處理系

統維護與老化管理作業之辦理方式。 
物管局 

洪進達 

台電公司 

核後端處 

決議 1. 請台電公司於 107 年 5 月底前提送「核一廠放射性廢液處理系統及

固化系統機組除役期間運轉安全評估報告」送本局核備，其內容應

依照十年再評估之範圍，並敘明除役期間之維護檢修作業方式，以

確保系統可繼續安全運轉。 

2. 本案結案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6 106 年各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意外

事故演練辦理情形。 
物管局 

林清源 

台電公司 

清華大學 

核研所 

決議 1. 核二廠與本局辦理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意外事故演練聯合

演練，報告詳實，值得肯定。 

2. 各核設施 107 年度演練項目，請依設施特性與運轉經驗，優先演練

風險性較高的項目；演練報告之撰寫，請參照核二廠 106 年度放射

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意外事故演練報告，並提報本局備查。 

3. 本案結案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7 106 年 6 月 2 日超大豪雨所造成核一廠山坡

地質災害復原情形。 
物管局 

洪進達 

台電公司 

核一廠 

決議 1. 本案修復工作涉及水保計畫範疇部分，請台電公司持續積極與新北

市政府溝通，儘早完成改善作業，以強化乾貯設施與放射性廢棄物

貯存設施安全。 

2. 本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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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8 核電廠放射性廢棄物設施 815 大停電經驗

回饋辦理情形。 
物管局 

唐大維 

台電公司 

核安處 

決議 1. 請各核物料設施加強運轉人員有關 SOP 的訓練，並列為專案稽查

項目；年度執行成效亦請列入年度稽查成果報告，提報本局備查。

2. 本案結案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59 核電廠放射性廢棄物設施落實三級品報作

業辦理情形。 
物管局 

唐大維 

台電公司 

核一二三廠

決議 1. 請台電公司各核能電廠設施落實三級品保作業，亦請核安處依年度

稽查計畫切實執行，以確保核物料設施營運安全目標。 

2. 本案結案。 

 

議案 議  題 
提案單位

及提案人 
承辦單位 

760 請台電公司說明龍門電廠核子燃料外運案

最新進展。 

物管局 

莊武煌 

核發處 

決議 1. 本案請台電公司積極辦理，以落實政府非核家園政策。 

2. 本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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